
温州市鹿城区人才住房配售申请材料清单

温州市人才住房配售申请表（个人提供。A4纸打印提交，同时将电子版以word形式发送至wyyyzzrsk@126.com）；
本人及配偶身份证（护照）（个人提供。身份证需提供正反面）；

社保证明材料（个人提供。需提供6个月以上的社保材料，个人登录“浙里办”app，搜索栏搜索“社保证明打印”--个人社保证明--个人参保证明--选择保险类型：机关事业养老保险--选择打印月数：12个月--查询后下载有红色电子章的社保参保证明文件；
婚姻状况材料（个人提供。已婚的提供结婚证及个人婚姻状况具结书，未婚或离异的请提供个人婚姻状况具结书）；
F1类人才需相应提供中小学（幼儿园）、医疗卫生机构贡献积分值计算表及证明材料、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、近两年年工资薪金所得额达到10万元及以上的证明材料即《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》（联系财务处提供）和《个人所得税缴纳记录》（个人登录个人所得税app，常用业务中选择“纳税记录开具”，开具时间为近两年）；

全职工作合同（由组织人事处提供）。
注：以上个人提供材料请以纸质形式（原件及复印件）于2023年12月14日（周四）下午16:00前送至组织人事处（新院区一号楼四楼A03），同时将材料1-5以电子版形式发送至wyyyzzrsk@126.com。若夫妻双方同时申请，双方均需提供以上材料并经所在单位公示。

